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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20

日上午

9:00

2

、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本公司董事赵松国先生

6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境外上市公司

1995

年召开股东年

会和修改公司章程若干问题的通知》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

人，代表股份

169,406,4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7.04%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代铭先生及杜德平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张代铭先生得票结果为

168,302,499

票同意，

1,104,00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票数超过反对

票数，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99.35%

。

（

2

）杜德平先生得票结果为

168,302,499

票同意，

1,104,00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票数超过反对

票数，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99.35%

。

张代铭先生及杜德平先生当选为本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至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止。

2

、授权董事会确定张代铭先生及杜德平先生

2010

年度薪酬

投票结果为

168,760,499

股同意，反对

646,0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其

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99.62%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结论性意见如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二零一零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2

、二零一零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记录；

3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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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

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以书面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9

名：

张代铭、任福龙、杜德平、赵松国、徐列、赵斌、朱宝泉、孙明高、邝志杰。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实际参加本次表决的董事

9

名，其中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通过选举本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郭琴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辞去本公司董事及董事长职务，郭琴女士确认，

其在任职期间并无与本公司董事会持有任何不同意见， 就其辞任也无其他事项需要通知本公司的股

东及债权人。 董事会谨此对郭琴女士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本次董事会选举张代铭先生出任本公司董事长。

张代铭先生简历如下：

张代铭先生，

48

岁，高级经济师，毕业于青岛科技大学有机化工专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1987

年到山东新华制药厂工作，历任车间技术员，计划统计处综合计划员，国际贸易部副经理、经理，

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山东新华制药进出口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山东新华制药（欧洲）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新华医药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淄博新

华

-

中西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淄博新华

-

百利高制药有限公司董事。

除上述披露外，张代铭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张先生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

、通过调整董事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调整后的董事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如下：

（

1

）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代铭，委员：任福龙、杜德平、赵松国、朱宝泉；

（

2

）提名委员会

主席：朱宝泉，委员：张代铭、杜德平、孙明高；

（

3

）薪酬委员会

主席：朱宝泉，委员：张代铭、任福龙、孙明高。

张代铭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辞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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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6

日以书

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在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东一路十四号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应

到会监事

4

名，亲自出席会议、行使表决权的监事有李天忠、刘强、张月顺、陶志超。会议的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实际参加本次表决的监事

4

名，其中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于公福先生因年龄原因，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辞去本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于公福先生确

认其在任职期间并无与本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持有任何不同意见， 其辞任也无其他事项需要通知本

公司的证券持有人。 监事会谨此对于公福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会议选举李天忠先生担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

李天忠先生简历：

李天忠先生，

48

岁，高级工程师，

1983

年毕业于山东工学院工业自动化专业，同年到山东新华制

药厂工作，历任电气车间工程师、车间主任、本公司贸易部经理、供销处处长、医药部经理、新华鲁抗药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副总经理，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工会主席，本公司董事、工会主席。 李先生现任本公司监事，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

除上述披露外，李天忠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李先生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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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权人对本公司的

破产重整申请被撤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登了《重大事项公告》（公告编号：

KJ 2010-03

号），披露了公司债权人广西新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公司面临巨额债务、主业停滞、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等诸多原因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深圳中院对本公司进行重整。

2010

年

10

月

20

日，广西新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致函本公司称：因其未能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补齐相关的申请资料，其对本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已被视为撤回。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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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重要提示：

本公司已于

2009

年

9

月

28

日成功发行了

2009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5

亿

元，主承销商为中国进出口银行，发行价格：

100

元

/

百元面值，短期融资券期限

365

天，票面年利率：

3.60%

。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情况已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和中国货币网上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第一期总额为

5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将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到

期，公司将于到期日兑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人民币

51,800

万元。 本公司短期融资券兑付的公告将同

时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和中国货币网上公告。

特此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九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
：

英力特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３５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７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时在国电

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传

真和正式文本的方式通知了应参会董事、监事。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监事会成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秦江玉先生主持，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举手表决的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１

、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预计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与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秦江玉、成璐毅、是建新、胡占东予以回避，不参与表决，其他非关联

董事表决情况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以上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
：

英力特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３５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８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释义

公司

／

本公司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特种树脂公司 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

●

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与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签订的《物料供应服务协议》、《聚

氯乙烯糊树脂产品销售代理协议》、《设备检修承包协议》， 预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底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

４２９８

万元左右。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董事秦江玉、成璐毅、是建新、胡占东回避了对此项议案的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

议，关联交易明细如下：

一、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发生金额（万元）

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

有限公司

公司向其出售产品原料

４１１２

公司向其代理销售糊树脂产品

１５０

公司向其提供设备检修服务

３６

合 计

４２９８

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为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建项目，公司以前年度未与宁夏

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发生任何关联交易往来。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方关系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长华

法定住所：宁夏惠农区河滨工业园区钢电南路

４１

号

注册资本：

２６５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

主要经营业务：特种树脂生产及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

２２．２８％

股权，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属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

司与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人控制下的关联企业，双方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协议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参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交易主要与日常生产经营相关，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双

方交易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结算，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有

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公司与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在财务、人员、资产等方

面均独立，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已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义务，其余

非关联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全票通过了《预计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与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公司已将《预计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与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提交给独立董事刘万毅、徐敬旗、李铎，并得到全体独立董事的认可。 在认真审核相关资

料和了解情况的基础上， 独立董事对公司与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关联交易的价格是双方在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下协商确定的， 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 上述关联交易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公平合理的原

则，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保荐机构意见

本公司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核查后，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的经营行

为，是英力特生产经营所必要的交易，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其定价依据主要是参考市场价格的基础上，

双方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协商确定的，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

述关联交易金额占英力特

２０１０

年计划营业成本金额的比例为

２．９％

，比例较低，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

会对英力特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八、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１

、《物料供应服务协议》

（

１

）协议签署时间及签署方：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公司与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签署了《物

料供应服务协议》；

（

２

）交易标的：生产聚氯乙烯糊树脂所需原料；

（

３

）交易价格及结算方式：

物料名称 预计单价（元） 预计供应量 预计总额（万元）

氯乙烯单体（吨）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００．００ ３７８０．００

低压蒸汽（吨）

１５０．００ １６８００．００ ２５２．００

脱盐水（吨）

１４．０４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６

仪表气（

Ｎｍ

３

）

０．２５ ６９６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０

氮气（

Ｎｍ

３

）

１．０５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６．３０

循环水（

ｍ

３

）

０．１４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６０

废水处理（

ｍ

３

）

２．７４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

双方在当月月末确认实际用量，并于次月

１０

日前支付；

（

４

）本协议有效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聚氯乙烯糊树脂产品销售代理协议》

（

１

）协议签署时间及签署方：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公司与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签署了《聚

氯乙烯糊树脂产品销售代理协议》；

（

２

）交易标的：代理销售糊树脂产品；

（

３

）交易价格及结算方式：根据产品销售额

１．３％

支付代理费给公司（销售额以财务入帐口径计

算，扣除甲方承担运杂费）；每月月末进行结算，公司开具发票对方收到后，次月内支付代理费；

（

４

）本协议有效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设备检修承包协议》

（

１

）协议签署时间及签署方：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公司与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签署了《设

备检修承包协议》；

（

２

）交易标的：化工设备及电气设备委托检修。

（

３

）交易价格及结算方式：承包价为

１２

万元

／

月，每月月末最后一天进行本月的费用汇总结算；

（

４

）本协议有效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保荐机构专项意见

４

、《物料供应服务协议》

５

、《氯乙烯糊树脂产品销售代理协议》

６

、《设备检修承包协议》

特此公告

二○一○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简称
：

英力特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３５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９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３０

。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预计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与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社会公众股股东

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应持有委托书）；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和传真

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３０

日之间，每个工作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四、其他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河滨工业园区钢电路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邮政编码：

７５３２０２

联系电话：

０９５２－３６８９３２３

传 真：

０９５２－３６８９５８９

联 系 人：王有庆

五、注意事项：

会议时间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膳食费用自理。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九日

附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授权委托 先生 （女士） 代表本单位 （个人） 出席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审议及表决权。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

权

１

预计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与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前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明确。委托人如未

用“

√

”表示，则视同未作指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
：

英力特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３５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０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４

时在国电

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以传真和正式文

本的方式通知了应参会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淑萍女士主持，召集

和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１

、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宁夏英力特特种树脂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２

、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特此公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0582�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北海港 公告编号
：

201 001 1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公司名称变更的说明

经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名称由

"

北海市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北海

港股份有限公司

"

。

日前，公司名称变更已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公司名称变更原因说明

因公司控股权已划转至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为了适应公司今后业务发展需要，需

变更公司名称。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证券简称

"

北海港

"

、证券代码

"000582"

不变。

特此公告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9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

000638� � � � � � � �

证券简称
：

万方地产 公告编号
：

201 0- 04 0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潜在股东所作承诺

履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公司应在恢复上市后、定向增发获批前每月披露控股股东及潜在股

东在股权分置改革、申请恢复上市等过程中所作承诺的履行情况，现根据上述要求，对截止目前有关

承诺的履行情况披露如下：

一、控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方源

"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

了如下承诺：

"

公司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每年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显示的全面摊薄后的每股收益均不低于

0.20

元。

"

否则，

"

万方源将向流通股股东追加对价

一次， 追加对价股份总数为

6,630,000

股， 按现有流通股数量为基准， 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付

0.75

股。

"

"

万方源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恢复上市之日起三年（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如果出现需

要追加对价的情况，万方源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恢复上市之日起四年（

48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

2008

年度、

2009

年度经审计的全面摊薄后的每股收益分别为

0.47

元、

0.24

元， 未有触及向

流通股东追加对价的情况发生；截至本次公告日，万方源所持公司全部售流通股仍处于限售期，万方

源切实履行了限售规定，未出现违规抛售情况。

二、控股股东为确保公司持续经营、持续盈利能力及避免同业竞争相关事项所作的承诺及承诺履

行情况

为确保公司的持续经营及持续盈利能力、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1

、在恢复上市后

6

个月内向上市公司提出首次定向增发议案，通过定向增发方式把房地产开发

方面的所有相关经营性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以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及持续盈利能力，在注入前，

将委托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所有房地产开发方面相关经营性资产，并按市场公允价格支付相关管理费；

对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但构成同业竞争的资产或股权， 将在公司恢复上市后一年内转让给其他

无关第三方。

2

、在上市公司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地域，万方源及其关联企业将不再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

的房地产开发业务。

3

、对于万方源正在从事的

"

北京顺义区平各庄旧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一期项目

"

，根据国家有关

规定和万方源与顺义区政府签订的《顺义区平各庄旧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一期项目委托协议》，该项

目无法转让和委托上市公司管理，为避免同业竞争，在该项目完成后，万方源承诺将不再从事土地一

级开发业务。

4

、如前述首次定向增发事宜未获中国证监会批准，万方源将把拟认购定向增发股份的资产及股

权经评估作价后全部出售给上市公司，并暂不要求上市公司支付相应款项，待上市公司获得开发收益

并具备支付能力时，再行支付。

"

上述承诺履行情况：

（一）万方源于

2009

年

12

月

4

日向公司提出首次定向增发议案，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

"

《预案》

"

），公司已于

2009

年

12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公司董事会审议的相关决议等文件，并在同日的

《证券时报》上披露了《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全文，万方源已按

期履行了有关向上市公司提出首次定向增发议案的承诺。

自《预案》公告后，万方源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湖南广晟地产控股有限公司等合作方积极推

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资产的准备工作，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

、本次拟注入的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

100%

股权的辽宁成源置业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2

月

9

日完成增资扩股，该公司注册资本已由原来的

120,000,000

元增加至

327,181,700

元。 为定向增

发做好了基础准备。

2

、根据《预案》，为竞拍在北京顺义区平各庄

675

亩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中约

200

亩的土地使用权，

万方源于

2010

年

1

月对重庆百年同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重庆百创

"

）增资

100,000,000

元，为竞拍做好了准备工作。 该地块原计划于

2010

年

1

月完成并进入

"

招拍挂

"

程序，但因受

2009

年

底以来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的影响，顺义区政府至今尚未将该地块进入

"

招拍挂

"

程序，因此，

该项资产的准备工作未能如期完成。

3

、根据《预案》、 万方源与湖南广晟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南广晟

"

）签订的《合作框架协

议》及公司与湖南广晟签订的《关于万方地产首次定向增发的框架协议》，万方源将依法收购湖南楚盛

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楚盛园

"

）

10%

的股权并以该股权资产参与公司的本次定向增发。上述

10%

股权收购事宜已经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万方源已于

2010

年

4

月

2

日成功摘牌，并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与湖南广晟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但目前股权过户手续尚未办理完毕。因此，该项

资产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

4

、根据《预案》，万方源本次拟注入的重庆

"

米兰天空商业楼

"

项目已完成与合作方的结算工作，目

前已完成了部分面积的产权过户手续，预计将于近期完成全部面积的产权过户工作。

5

、根据《预案》及广东省广晟公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解除楚盛园土地使用权抵押担

保的承诺书》，该公司已将楚盛园于

2008

年

2

月

25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芳村支行签

定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解除，楚盛园不再承担担保责任，相关土地解押手续已于

2010

年

5

月

10

日办

理完毕。

6

、根据《预案》及万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除重庆百创土地抵押担保的承诺书》，该

公司已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办理了重庆北部新区金山城市广场

B06

、

B07

、

B08

号

1-1

号土地使用权的

抵押担保的解除手续。

鉴于上述

2

、

3

、

4

项所涉及相关资产权属确定未达到增发预案的要求， 因此本次定向增发的资产

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与此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也尚未开展，公司无法在

2010

年

6

月

16

日前发布

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将继续加快推进相关准备工作，在准备工作完成后，将进行审计、评估工

作，并根据审计评估的结果制订详细的定向增发方案。 其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该定向增发

方案及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报告，审议通过后，将一并公告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法律意见

书及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报告书等，并同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二）经重庆百创第五届第六次股东会决议同意，将重庆百创委托给公司管理，并授权万方源为股

东代表签署协议。 万方源已于

2009

年

8

月

6

日与公司签订了《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约定自

2009

年

8

月

10

日起至重庆百创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止的期间， 由公司行使对重庆

百创的全部管理、经营、决策等事宜。 万方源按每年

104

万元的标准向公司支付委托管理费，管理期不

满一年的，按一年支付委托管理费。

（三）截至本次公告日，万方源及其关联企业未从事除已公告项目以外的房地产开发业务，也未从

事除

"

北京顺义区平各庄旧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一期项目

"

以外的一级开发业务。

三、控股股东为规范与公司的关联交易所作出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万方源在收购公司股权时，对与公司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作出了如下承诺：

"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及下属企业之间尽可能避免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

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定协议，履行

合法程序，保证交易价格的透明、公开、公允，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交易所的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相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截至本次公告日，万方源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有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的情况发生。

四、 控股股东无偿代公司承担为原大股东违规担保的形成的担保责任所作出的承诺及承诺履行

情况。

根据万方源与公司于

2008

年

8

月

1

日签订的《关于解决中国辽宁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大股东违规担保的协议》约定，鉴于公司为原大股东辽宁国际集团的下属公司北方公司贷款提供担

保尚有

67.5

万元担保责任未解除，万方源将无偿承担该担保责任的偿付义务。上述协议的签订经过了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并及时做了公告。

截至本次公告日，未有相关债权人向公司追索上述担保责任，此承诺处于履行过程中。

五、为支持公司长期稳定发展，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

"

长城公司

"

）所作出的承诺及承

诺履行情况。

长城公司将严格执行

2008

年

4

月

25

日与万方源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中的有关约定，在公

司恢复上市后的首次定向增发时及首次定向增发完成后的三年内，组织合计不低于

2000

亩权属清晰

的建设用地（其中商业或住宅用途的建设用地合计不低于

1000

亩），以认股对价或转让、出资等其他

有偿方式提供给公司选用。 同时，长城公司承诺在公司首次定向增发时，将以大约

484

亩土地使用权

参与认购公司首次定向增发的股份，包括但不限于：

①

长城公司所持辽宁成源置业有限公司

100％

股

权，该公司拥有沈阳苏家屯区约

244

亩商业开发用地；

②

长城公司拥有的在辽宁省阜蒙县的

240

亩商

业开发用地。

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已于

2009

年

12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上披露了《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预案》全文，长城公司以其持有的辽宁成源置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认购公司首次定向增

发的股份，成源置业拥有下列土地使用权

①

沈阳苏家屯区约

243

亩商业开发用地；

②

辽宁省阜蒙县的

244

亩商业开发用地。 长城公司关于参与公司首次定向增发的承诺正处于履行当中。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风险。

特此公告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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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万方地产 公告编号
：

201 0- 04 1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方源

"

）为履行恢复上市时所做承

诺，于

2009

年

12

月

4

日向公司提出首次定向增发议案，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

简称

"

《预案》

"

），并于

2009

年

12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公告了公司董事会审议的相关决议等文件，在同日的《证券时报》上披露了《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全文。

自《预案》公告后，万方源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湖南广晟地产控股有限公司等合作方积极推

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资产的准备工作，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

、本次拟注入的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

100%

股权的辽宁成源置业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2

月

9

日完成增资扩股，该公司注册资本已由原来的

120,000,000

元增加至

327,181,700

元。 为定向增

发做好了基础准备。

2

、根据《预案》，为竞拍在北京顺义区平各庄

675

亩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中约

200

亩的土地使用权，

万方源于

2010

年

1

月对重庆百年同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重庆百创

"

）增资

100,000,000

元，为竞拍做好了准备工作。 该地块原计划于

2010

年

1

月完成并进入

"

招拍挂

"

程序，但因受

2009

年

底以来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的影响，顺义区政府至今尚未将该地块进入

"

招拍挂

"

程序，因此，

该项资产的准备工作未能如期完成。

3

、根据《预案》、 万方源与湖南广晟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南广晟

"

）签订的《合作框架协

议》及公司与湖南广晟签订的《关于万方地产首次定向增发的框架协议》，万方源将依法收购湖南楚盛

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楚盛园

"

）

10%

的股权并以该股权资产参与公司的本次定向增发。上述

10%

股权收购事宜已经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万方源已于

2010

年

4

月

2

日成功摘牌，并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与湖南广晟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但目前股权过户手续尚未办理完毕。因此，该项

资产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

4

、根据《预案》，万方源本次拟注入的重庆

"

米兰天空商业楼

"

项目已完成与合作方的结算工作，目

前已完成了部分面积的产权过户手续，预计将于近期完成全部面积的产权过户工作。

5

、根据《预案》及广东省广晟公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解除楚盛园土地使用权抵押担

保的承诺书》，该公司已将楚盛园于

2008

年

2

月

25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芳村支行签

定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解除，楚盛园不再承担担保责任，相关土地解押手续已于

2010

年

5

月

10

日办

理完毕。

6

、根据《预案》及万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除重庆百创土地抵押担保的承诺书》，该

公司已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办理了重庆北部新区金山城市广场

B06

、

B07

、

B08

号

1-1

号土地使用权的

抵押担保的解除手续。

鉴于上述

2

、

3

、

4

项所涉及相关资产权属确定未达到增发预案的要求， 因此本次定向增发的资产

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与此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也尚未开展，公司无法在

2010

年

6

月

16

日前发布

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将继续加快推进相关准备工作，在准备工作完成后，将进行审计、评估工

作，并根据审计评估的结果制订详细的定向增发方案。 其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该定向增发

方案及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报告，审议通过后，将一并公告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法律意见

书及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报告书等，并同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
：

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

0004 07 �

公告编号
：

201 0- 01 8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增资概述

1

、增资事项

公司对持股

100%

的全资子公司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现金增资

7,000

万元，该公司注册

资本由

1.3

亿元增加至

2

亿元，公司仍持有其

100%

股权。

公司对持股

90%

的控股子公司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以现金增资

1

亿元， 该公司注册资本

由

1.4

亿元增加至

2.4

亿元，公司持股比例由

90%

改变为

94.17%

。

2

、

2010

年

9

月

16

日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出资方式：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2

、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鹏

原注册资本：人民币

13,000

万元

住所：济宁市高新区同济路

118

号

经营范围：预混剂（黄霉素发酵、盐霉素发酵）、原料药（阿维菌素）、莫能菌素预混剂（抗生素发

酵）、非无菌原料药（延胡索酸泰妙菌素）的生产销售；农药（阿维菌素原药）的生产销售；化工产品的加

工与销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43,150.87

万元，净资产

12,939.92

万元，实现销

售收入

17,090.01

万元，净利润为

400.35

万元。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46,650.24

万元，净资产

13,383.85

万元，实现销售收入

8,569.47

万元，净利润为

443.93

万元。

公司对该公司的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

、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孔凡亭

原注册资本：人民币

14,000

万元

住所：章丘市刁镇工业园

经营范围：农药加工、生产、销售；资格证书范围内的自营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67

，

168.79

万元，净资产

13

，

856.73

万元，实现

销售收入

37

，

651.06

万元，净利润为

-3,744.57

万元。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81

，

312.11

万元，净资产

14

，

678.56

万元，实现销售收入

34

，

554.00

万元，净利润为

450.02

万元。

公司对该公司的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为了提高公司控股子公司资金实力，扩大经营规模，改善资产结构，提高融资能力，实

现公司主导产业的稳健、持续发展。

四、备查文件

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
：

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

0004 07 � �

公告编号
：

201 0- 01 9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同意子公司受让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为做大做强公司生物产业

,

充分利用战略合作方的技术优势

,

加强战略合作，实现资源共享的目

的，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与北京德宝鑫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签署协议，受让北京德宝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66%

股权，受让

总价

1,500

万元。

公司

2010

年

9

月

16

日召开的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 （临时） 全票赞成同意子公司受让上述股

权，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表示赞成。

此次股权受让未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1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名称：北京德宝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丽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南里

8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4

年

1

月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

110108006378362

经营范围：科技开发；设计、销售银行专用设备、光机电设备、光电显示屏、计算机软硬件及信息咨

询等。

该公司股东为大昂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交易对方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66%

股权。

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500

万元，注册地位于内蒙古

呼和浩特托克托工业园区， 控股股东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所属的神舟天辰科技实业公司 （持股

80.67%

）。 该公司主要从事药用原料、药品、食品添加剂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拥有

5000

立方米发酵能力。

2009

年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62,933.04

万元，净资产

12,113.29

万元，应收账款

1,

016.61

万元，营业收入

10,922.22

万元，营业利润

-1,950.51

万元，净利润

-1,947.14

万元。

2010

年该公司

进行了增资，截止

2010

年

7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69,877.39

万元，净资产

18,780.52

万元，净利润

-

832.89

万元。

此次公司子公司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受让其

6.66%

股权， 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承诺

放弃优先受让权，该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以及重大争议、诉讼或冻

结事项。

上述股权收购资金为自有资金。

该次股权受让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以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事项。

四、协议主要内容

1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受让北京德宝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神舟生

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66%

股权，受让价格

1,500

万元。

2

、定价原则

各方同意以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净资产为主要依据， 并结合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确定股权价值。

3

、付款及交割安排

协议签署后双方办理工商过户手续，工商变更完成后

3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股权款，逾

期按每天

0.05%

支付滞纳金。

4

、生效条件

双方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上述股权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及土地租赁等事项。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确立了

"

以生物农化为一体，以地产和投资为两翼

"

的战略规划，做大做强公司主导产业生物

农化产业是公司矢志不渝的战略目标。加强战略合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是加快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

因素。

公司认同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拥有的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

,

公司认为，此次股权受让将

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实现资源共享的目的，对巩固和提升公司主导产业的行业地位以及公司

的长远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七、备查文件

1

、董事会会议决议；

2

、监事会会议决议；

3

、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九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
：

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

0004 07 � � �

公告编号
：

201 0- 020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临时）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010

年

9

月

1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

到董事

11

人。 会议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公司子公司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二、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受让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66％

股权的

议案。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九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
：

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

0004 07 � � � �

公告编号
：

201 0- 02 1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次监事会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六届十次监事会会议（临时）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

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010

年

9

月

16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5

人，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5

人，参加表决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表决，会议审议并以全票

赞成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子公司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二、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受让神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66％

股权的

议案。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0 一 0 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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